
龙胜各族自治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2016年度财政预算编报说明

自治县财政局：

     根据贵局印发的《关于编制2016年度龙胜各族自治县本级部门预算方案的通知》（龙财字[2015]65号）文件精神，现将本单位2016年度财政预算编报作如下说明：

     一、龙胜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单位概况

    （一）基本概况

    1、 组织实施食品、 保健食品、 化妆品、药品和医疗器械监督管理的法律法规和规章， 参与起草相关的政府规章草案、工作规划并监督实施。
     2、 负 责全县食品 行政许可的监督实施。 建立食品安全隐患排查治理机制，制定全县食品安全检查年度计划 、 重大整顿治理方案并组织落实。 负 责建立食品 安全信息统一公布制度，公布重大食品 安全信息。 参与 制 定食品安全风险监测 计划 、食品 安全标准， 开展食品 安全风险监测工作。
     3、监督实施药品和医疗器械生产、经营、 使用 质量管理规范。 负责药品、医疗器械的监督管理。 建立药品 不良反应、医疗器械不良事件监测 体系 ， 并开展监测 和处置工作。 配合有关部门 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 度， 组织实施处方药和非处方药分类管理制 度。

     4、负责保健食品、化妆品 生产、经营监督管理工作。
     5、负责制 定全县食品安全、 药品、 医疗器械、 化妆品监督管理的稽查制 度并组织实施， 组织查处重大违法行为。 建立问题产品 召回和处置制 度并监督实施。
     6、负责全县食品药品安全事故应急体系建设， 组织和指导食品药品 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工作，监督事故查处落实情况。
     7、负责制 定全县食品药品 安全科技发展规划 并组织实施， 推动食品 药品 检验检测 体系、 电子监管追溯体系 和信息化建设。
     8、负责开展食品药品 安全宣传、 教育培训 工作。
     9、负责食品药品行政执法建设，规范行政执法行为，完善行政执法与 刑事司法衔接机制，加大食品 药品安全违法犯罪行为的依法惩处力度。
    10、 承担自治县食品安全委员 会日 常工作。 负 责食品安全监督管理综合协调， 推动健全协调联动机制。
    11、督促检查乡（镇）人民政府履行食品 安全监督管理职责并负 责考核评价。 指导各乡（镇）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所开展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工作。
     （二）机构设置情况

      根据上述职责， 自 治县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设 11 个内设机构：
     1、 办公室(新闻宣传股)负 责文电、会务、 机要、 档案、 统计等机关日 常运转工作；承担信息、安全、 保密、 信访、 督办查办、 综合治理、政务公开、 信息化建设等工作。 负 责食品药品安全科普宣传、 新闻发布、 宣传报道和信息发布工作。
     2、 综合协调股（应急管理股）承担自治县食品 安全委员会办公室日 常工作， 以及自治县有关部门和乡 （ 镇）民政府履行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的考核评价工作。 负 责拟订食品安全重大整顿治理和联合检查行动方案并协调 、监督实施； 协调 食品 安全信息管理工作。 推动食品药品安全应急体系 和能力建设； 组织开展重大食品药品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工作， 指导协调 各乡（ 镇）食品安全事件应急处置工作。
      3、行政审批股负 责法律、 法规和规章规定的由 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承担的食品 生产、 食品 流通、 餐饮服务、 保健食品 、药品、 化妆品 行政审批服务事项的统一受理、 审批和证书的统一发放工作；组织行政许可事项的现场验收工作。  
       4、 政策法规股负 责行政处罚 案件的审核；承担本部门 行政复议、 听证、行政应诉、 赔偿及法律咨询相关工作。
     5、 食品生产监管股掌握分析生产环节食品安全形势、 存在问题并提出完善制度机制和改进工作的建议。 负 责食品 生产加工环节监督检查、风险监测 及生产许可工作； 监督管理以食品 生产加工为主、 生产地与 销售地相分离的生产加工点。
      6、 食品流通监管股掌握分析流通环节食品安全形势、 存在问题并提出完善制度机制和改进工作的建议。 负 责全县流通环节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工作； 组织实施流通环节食品 安全监督检查、 质量监测 及相关市场准入制 度； 负 责流通环节经营预包装食品、 散装食品 等食品的质量安全监管。 承担酒类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工作。
      7、食品餐饮监管股掌握分析消费环节食品安全形势、 存在问题并提出完善制度机制和改进工作的建议。 负 责餐饮服务食品 安全监管和餐饮服务许可管理工作； 组织实施重大活动食品安全保障工作。
     8、 药品综合监管股掌握分析药品 生产安全形势、 存在问题并提出 完善制 度机制和改进工作的建议。 负 责药品 生产、中药材生产、 医疗机构制 剂配制、 医用 氧和药用 辅料生产等监管工作； 特殊药品 监督管理； 组织开展药品、 医疗器械不良反应监测 和药物滥用 监测工作； 承担医疗器械生产、经营、 使用 的监督管理工作。
   9、药品流通监管股掌握分析药品 流通安全形势、 存在问题并提出 完善制 度机制和改进工作的建议。 承担药品 、药品 类易 制 毒化学品、 反兴奋剂条例包含药品的经营、 使用 监管工作； 配合有关部门 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 度； 负 责农村药品监督网 、 农村药品 供应网建设管理工作； 负 责医疗机构药品 使用 质量监管和指导药房规范化管理。
     10、保健食品化妆品监管股负 责保健食品、 化妆品 生产、经营监督管理工作； 负 责保健食品、 化妆品 行政许可工作； 组织开展化妆品 不良反应监测工作。
    11、 财务股拟定局机关和局所属二层事业单位财务管理制 度并组织实施； 组织局机关和局所属二层事业单位编制预决算并监督执行；综合管理各类资金、 资产、 基本建设和政府采购工作； 负 责局机关财务和局所属二层事业单位的内部审计监督工作。

   （三）人员构成

    龙胜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总共有编制68个，其中局机关本级16个编制，食品药品稽查大队15个编制，乡镇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所30个编制，食品检验检测中心5个编制，食品药品投诉举报中心2个编制。

   二、基本经费支出说明（16项经费合计3220512.90元）

1、在职人员工资性支出(统发)合计:1807341元：其中基本工资856476元，津贴补贴879492元，奖金71373元。

2、公务员(在职)医疗补助：86798.40元。

3、在职人员医疗保险：147557.28元。

4、定额公务费：76000元。

5、退休人员工资合计：96561.6元：其中基本退休费42387.60元，退休津贴补贴54174元。

6、养老保险：347193.60元。

7、在职人员交通补贴：22900元*12月＝274800元

8、失业保险（局机关二层机构事业编：申亮红、尹少武、张舒宁、韦富千）：4500元。

9、定额福利费：40*120元=4800元。

10、工伤保险：8679.84元。

11、退休人员公用支出：500*2人＝1000元。

12、生育保险：8679.84元。

13、独生子女费（蔡显军、唐永光、蔡立勇、罗成美、伍春姿、石爱兰、曾显堤、杨素平、杨盛春、王忠华10个干部职工为独生子女户）：10人*120元＝1200元。

14、在职人员职业年金：138877.44元。

15、退休人员医疗补助：8207.74元。

16、在职人员住房公积金：208316.16元。

三、项目经费支出说明（24项经费合计132万元）

1、龙胜镇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所办公经费：2016年请求预算经费5万元，预算依据是：龙胜县机构编制委员会印发的《关于组建龙胜县食品药品稽查大队和乡镇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所的通知》（龙编[2003]25号），龙胜镇监管所承担着所辖行政区内的14个行政村以及县城范围内所有的饭店、商店、药品的监管职责，目前有监管人员6人，为保证龙胜镇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所正常开展工作，请求财政预算5万元，其中用于日常监管办公费2万元，人员下乡出差差旅补助300元/月*6人*12个月＝2万元，食品药品监管购买各种食品药品检测专用材料费1万元。

2、龙脊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所办公经费：2016年请求预算经费5万元，预算依据是：龙胜县机构编制委员会印发的《关于组建龙胜县食品药品稽查大队和乡镇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所的通知》（龙编[2003]25号），龙脊监管所承担着所辖行政区内的15个行政村及龙脊景区内范围内所有的饭店、商店、药品的监管职责，目前有监管人员4人，为保证龙脊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所正常开展工作，请求财政预算5万元，其中用于日常监管办公费2.5万元，人员下乡出差差旅补助300元/月*4人*12个月＝1.5万元，食品药品监管购买各种专用材料费1万元。

3、泗水食品药品监督中心管理所办公经费：2016年请求预算经费5万元，预算依据是：龙胜县机构编制委员会印发的《关于组建龙胜县食品药品稽查大队和乡镇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所的通知》（龙编[2003]25号），泗水食品药品监督中心管理所承担着泗水乡、江底乡、马堤乡、伟江乡所辖行政区内的33个行政村范围内所有的饭店、商店、药品的监管职责，目前有监管人员6人，为保证泗水中心管理所正常开展工作，请求财政预算5万元，其中用于日常监管办公费2万元，人员下乡出差差旅补助300元/月*6人*12个月＝2万元，食品药品监管购买各种专用材料费1万元。

4、瓢里食品药品监督中心管理所办公经费：2016年请求预算经费5万元，预算依据是：龙胜县机构编制委员会印发的《关于组建龙胜县食品药品稽查大队和乡镇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所的通知》（龙编[2003]25号），瓢里食品药品监督中心管理所承担着瓢里镇、乐江乡、平等镇所辖行政区内的45个行政村范围内所有的饭店、商店、药品的监管职责，目前有监管人员6人，为保证瓢里中心管理所正常开展工作，请求财政预算5万元，其中用于日常监管办公费2万元，人员下乡出差差旅补助300元/月*6人*12个月＝2万元，食品药品监管购买各种专用材料费1万元。

5、三门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所办公经费：2016年请求预算经费2万元，预算依据是：龙胜县机构编制委员会印发的《关于组建龙胜县食品药品稽查大队和乡镇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所的通知》（龙编[2003]25号），三门监管所承担着所辖行政区内的13个行政村、1个居委会范围内所有的饭店、商店、药品的监管职责，目前有监管人员2人，为保证三门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所正常开展工作，请求财政预算5万元，其中用于日常监管办公费1万元，人员下乡出差差旅补助300元/月*2人*12个月＝0.7万元，食品药品监管购买各种专用材料费0.3万元。

6、食品药品投诉举报中心专项经费：2015年财政预算批复2万元，2016年请求预算2万元，预算依据是：根据龙胜县编制委员会印发的《关于成立龙胜县食品药品投诉举报中心的通知》（龙编[2013]27号），为保证机构能正常开展工作，需要财政给予日常办公经费2万元。

7、村级食品药品安全协管员工资报酬：2015年财政预算批复15万元，2016年请求预算经费15万元，预算依据是：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印发的《关于改革完善全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体制的实施意见》（桂政发[2013]48号）文件当中第5页规定：“重心下移，加强基层管理体系建设。在每个农村行政村和城镇社区配备1名以上食品药品安全协管员，聘用协管员所需经费由当地政府统筹解决。”目前我县共有119个行政村，4个社区共需配备126名协管员，2016年每人每月工资按100元预算，需要经费100元/月*12个月*126人＝15万元。

8、食品检验检测中心专项经费：2015年财政预算批复5万元，2016年请求预算经费5万元，预算依据是：根据龙胜县编制委员会印发的《关于成立龙胜县食品检验检测中心的通知》，龙胜县食品检验检测中心为财政全额拨款事业单位，核定财政全额拨款事业编制5名，需要财政给予日常办公经费保障5万元。

9、食品药品监管队伍建设经费：2015年财政预算批复5万元，2016年请求预算5万元。预算依据是：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印发的《关于贯彻国务院加强食品安全工作决定的行动计划的通知》（桂政发[2012]80号）文件第25至26页规定：“监管队伍能力提升工程：增加专业教学设备，通过多种形式加强提升监管人员的业务水平。每年需要费用共计5万元：其中食品药品监管人员每年都要参加区、市举办的各种业务知识培训班，每年参加学习达到200多次，需要支付学习资料费、培训费2万元。组织全县食品“一专三员”200多人参加每年4次培训费用2万元。购买培训教学设备1万元。

10、食品药品科普宣传经费:2015年财政预算批复6万元，2016年请求预算6万元。预算依据是：根据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印发的《关于全国食品药品安全科普行动计划（2011—2015）的通知》（国食药监法〔2011〕342号）文件规定：食品药品监管部门每年必须在3月15消费者权益日、9月、12月4日法律咨询日等重大节日开展食品药品科普宣传。其中用于印刷食品药品宣传资料10000份*每份4元＝4万元，到乡、村、组开展食品药品巡回宣传交通费1万元，9月份食品药品集中宣传月活动经费0.5万元，户外广告宣传及出版宣传展板费用0.5万元。

11、食品药品执法办案经费：2015年财政预算批复4万元，2016年请求预算4万元。预算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经费主要用于：餐饮服务执法办案费1万元，食品生产加工环节执法办案费1.5万元，食品流通环节执法办案费1.5万元。

12、政务服务分中心专项经费：2015年财政预算批复2万元，2016年请求预算2万元。预算依据是：根据龙胜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建立自治县政务服务中心分中心的通知》（龙政办发[2012]201号）的文件规定，我局设立办证大厅，作为县政务服务中心分中心，每年为800多家餐饮食品店、2000多家食品流通、食品生产加工、保健品、药品经营单位办理营业许可证等各种证件，为确保分中心能正常开展工作，2015年需要财政预算2万元：其中租用电信专用光纤与县政务服务中心行政审批电子监察平台连网费、维护费每个月1000元*12个月＝1.2万元，办理各类行政许可证办公耗材及工本印刷费用0.8万元。

13、农村药品“两网”建设专项经费：2015年财政预算批复3万元，2016年请求预算3万元。预算依据是：根据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进一步加强农村餐饮食品安全监督工作指导意见》的第一页要求：“必须建立以县为监管中心，以乡为前沿，向村辐射的县、乡、村三级监管网络”。每年需要预算经费3万元，其中用于下乡开展农村药品检查“两网”建设的交通费1万元，“两网”建设办公费2万元。

14、药品不良反应/事件监测经费：2015年财政预算批复1万元，2016年请求预算1万元。预算依据是：根据桂林市局《关于下达桂林市区及各县药械不良反应/事件监测和药物滥用监测目标任务的通知》中目标任务推算，药品不良反应监测目标报告任务是220份/百万人口计算，为38例；可疑医疗器械不良反应事件报告目标为70份/百万人口，为40例，需要预算医疗器械不良反应样品监测一次性试纸及报送区、市级检验费用1万元。

15、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整顿经费：2015年财政预算批复6万元，2016年请求预算6万元。预算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2015年预算6万元，其中专项整顿办公费2万元，交通费2万元，专业技术培训费2万元。

16、食品安全信息化建设经费：2015年财政预算批复2万元，2016年请求预算经费2万元，预算依据是：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广西食品安全信息化建设工程实施方案的通知》（桂政办发[2012]291号）第十页规定：“食品药品监督管理系统要初步搭建自治区级食品安全信息平台，并加大投入力度，建立健全食品安全信息化建设资金财政投入保障机制。”

17、县食安办专项经费：2015年财政预算批复3万元，2016年请求预算3万元。预算依据是：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广西食品安全综合协调机制建设工程实施方案的通知》（桂政办发[2012]290号）文件第十一页规定：“加大投入力度。要建立健全食品安全经费投入保障机制。各级财政要切实落实食品安全经费的保障，将食品安全所需的日常运行经费列入年度部门预算”。县食安办的主要职责：承担食品安全综合协调的责任，并每月召开县食安委二十五个成员单位召开联席会议，每年组织举办2次以上应急演练，其中用于县食安委办公费2万元，会议培训费1万元。

18、食品药品工作培训费：2016年请求预算10万元，主要用于全系统各种培训印刷资料费用5万元，购买笔、笔记本、资料袋等费用2万元，培训用餐3万元。

19、食品药品工作会议费：2016年请求预算8万元，主要用于各种会议的资料费、办公费5万元，会议用餐3万元。

20、食品生产加工专项经费：2016年请求财政预算6万元，预算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经费预算主要用于购买食品加工样品费2万元，食品加工样品检验一次性试纸费用2万元，食品加工样品送检费用2万元。

21、餐饮食品、药品及医疗器械、保健食品、化妆品抽检： 2016年请求预算9万元。预算依据是：按照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广西食品安全监测计划（2013-2015年）的通知》（桂政办发[2012]289号）文件第九页规定：“每个县区专项抽检每年样本量为5000个”。我局负责对餐饮食品、药品、医疗器械抽检、保健品及化妆品的安全进行监督，并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的抽样检验。进行抽样检验，应当购买抽取的样品，并且不收取检验费和其他任何费用。同时还需要将检验不合格样品送到市级以上食品药品检验机构进行复检，并支付相关送检费用。目前全县共有餐饮服务企业 800多家，经营保健食品和化妆品的有1000多家，经营和使用药品医疗器械的有200多家。其中：需要购买常用食品快检试剂每份20元*2500份＝5万元，常用药品快检试剂10元*2500份＝2.5万元，冰箱、冰包租赁费0.5万元，餐饮食品、药品及医疗器械送检费1.5万元。

22、食品流通专项经费： 2016年请求预算经费6万元，预算依据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的规定，食品流通主要负责食品生产经营主体市场准入管理，流通环节食品的监督检查。经费主要用于全县2000多家超市、商店、小卖部食品流通环节的许可的审核发放、变更、注销的费用1500*20元＝3万元，食品流通环节的检测费用600份*50元/份＝3万元。

23、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用预算：2015年财政预算批复9万元，2016年请求预算9万元。预算依据是：本局是执法部门，目前共有执法车辆3台，每台执法车每年加油费用2万元*3台＝6万元，公务车辆维修、保险费用等费用每台1万元*3台＝3万元。

24、公务接待费用：2015年财政预算批复8万元，2016年请求预算8万元。本局负责全县范围内的食品、药品、保健品、医疗器械、化妆品监管工作，每年上级有关部门都要下来检查各项工作的落实情况，需要财政预算8万元经费用于公务接待事宜。

                         龙胜各族自治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2015年11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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